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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爆炸”的形成機制及其對澳門
的啟示

李曉平 *

“博彩爆炸”是指從1980年代開始，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相繼開賭

的現象1。對“博彩爆炸”的形成機制，多數學者側重於從一些開賭的國

家或地區通過博彩業獲利對其它國家和地區所造成的示範性的角度來

進行解釋。本文則從世界多國和地區為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更大損失

的角度來對“博彩爆炸”的形成機制進行分析。

經濟分析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假設所有的行為主體（個人、企

業和以政府為代表的整個社會）都是“經濟人”，即都是要追求自身最大

利益的。當然這裡的“利益”並不單純只指經濟利益，還應該包括快

樂、榮譽、情感等心理因素，但一般而言經濟利益是“利益”的主要組

成部分。賭客參與賭博單純從經濟利益上來看是一種非理性行為，應

該不是“經濟人”，但如果把參賭時所能帶來的刺激感受等也考慮進

去，“賭客參賭”仍然能被視為是一種“經濟人”的表現。所以，本文在

分析時會堅持使用“經濟人”假設。本文的分析將會顯示：“博彩爆炸”

雖然會使整個人類社會的福利狀 變差，但它也是所有“經濟人”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結果。

一、博彩業的特點

博彩業對博彩消費者、博彩經營者和社會會有不同的影響。對博

彩消費者來說，博彩具有“消磨時光”、“帶來刺激感受”、“可能會得

到意外財富”等收獲，但也可能會有“財產損失”、“工作時間和勞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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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損失”、“健康損失”、“親情損失”等負面影響。單純從財富的角度

來看，博彩消費者損失財富的概率大於收獲財富的概率，或者用更準

確的術語來說，就是博彩消費者獲取財富的數學期望為負值。對博彩

業經營者來說，若不計人工，一般只需要一次性投資設置一些賭具，

就可以開展博彩經營，經營博彩業一般不太需要考慮原材料購買、新

技術和新產品開發、售後服務等事宜，而且由博彩規則的設計和概率

論裡的大數定律可以保證。當博彩消費者比較多或每位博彩消費者博

彩次數比較多時，經營博彩業的盈利概率基本為1，即經營博彩業盈利

基本是一必然事件。所以博彩業具有經營難度相對較小、一次性投資

後追加投資和日常耗費少、利潤保險係數大等特點，從而被譽為“天下

第一營生”2。博彩業對社會來說，一方面具有“減少失業”、“增加稅

收”等功能，另一方面也具有增加“犯罪”、“因犯罪而引發的社會成

本”、“失業”、“破產”、“自殺”、“貧困”、“家庭破裂”等社會問題。

一位美國教授的研究顯示：政府平均從博彩業中每得到1美元的稅收，

就要花出3美元用以對付博彩業所製造的經濟干擾、病態賭博以及犯罪

等社會問題3。所以，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裡，博彩業的存在對整個社會

來說應該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這也是很多國家或地區的政府一旦

發現有人經營博彩業，都會予以禁止或取締的主要原因。為討論問題

的 方 便 ， 本 文 有 時 會 將 博 彩 業 對 社 會 所 造 成 的 正 收 益 稱 為“社 會 收

益”，而將博彩業對社會所造成的負收益稱為“社會損失”。

博彩業應該既不屬於資金密集型也不屬於科技密集型產業，所以

如果只從技術角度考慮，博彩業的進入障礙比較小。博彩業的進入障

礙主要表現在政策方面。而在娛樂場的競爭方面，娛樂場的競爭力主

要表現在遊戲規則的“殺率”和環境、服務等方面。“殺率”又稱“平均

扣除率”，是指博彩消費者玩某種博彩項目平均每賭1單位賭注所會損

失的比例，也就是每種博彩遊戲的毛利率。例如在“骰寶”遊戲中，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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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均每6×6×6=216次出現6次“三骰同點”，所以賭客每下一單位賭

注賭一次“大”或“小”，設隨機變量ξ為其所贏得的錢數，則ξ的概率

分佈為：

ξ -1 1

P
37 35
72 72

所以ξ的數學期望 ，即

賭客平均每賭一次“大”或“小”就會輸掉整個賭注的約2.78%。這裡的

2.78%就是“骰寶”中“賭大小”這一博彩遊戲的“殺率”。

從靜態的角度來看，“殺率”可能是影響賭客選擇賭場和博彩遊戲

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每一賭場可以很快根據賭客的喜愛來調整自己的

博彩遊戲，因此從動態的角度來看，“殺率”應該不是影響賭客選擇賭

場的主要因素。而且在博彩業相對豐厚和安全的盈利保證之下，賭場

環境和服務的改善相對來說也是能夠較快和比較容易做到的事情。所

以可以認為，在動態的情 下，所有賭場之間的“產品差異化”和“服務

差異化”的程度較低，賭場總體而言對博彩消費者來說可以視為是均質

的。這也就是說：在甲、乙兩地都開賭的情 下，一般不會有某地的

賭客願意較長期寧可耗費交通成本（時間、費用等）也要到異地賭場去

娛樂的情 。另外在一地開賭而另一地不開賭的情 下，同樣由於交

通成本的原因，可以認為另一地實際參賭（到開賭地參賭）的人數會有

所減少。

二、兩個獨立經濟體之間“開賭”與“不開賭”

的關係分析

由於博彩業總的社會收益小於社會損失，因此在一個封閉的經濟

體內，開放博彩業對社會來說是不理性的；但在經濟相互獨立且人員

和資金可以相互流動的不同經濟體之間，某一經濟體開放博彩業，就

可能會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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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經濟體可以使自己主要得到博彩業的正面影響，而將博

彩業的負面作用轉移到其他經濟體去，那麼這樣的經濟體開放博彩業

對自己來說就是理性的選擇。一種情 是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將博彩

業只對境外遊客開放（澳門博彩業目前對本地居民也只是部分開放，但

這種做法一般操作成本較高）；另一種情況是“小經濟體開賭，大經濟

體不開賭”。

我們先來看看兩個經濟體的情 ：假設兩個相互獨立的經濟體分

別為小經濟體甲和大經濟體乙，並假設兩個經濟體若都開賭時所有賭

場也是均質的，按照前述美國教授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如果設甲和乙

在相互封閉的情 下，各自開賭所能得到的社會收益和社會損失（用負

數表示）分別是1、-3和6、-18，這時甲和乙都不開賭各自在博彩業的淨

收益都是0，甲和乙都開賭各自所得的淨收益分別是1 - 3 = - 2 和6 - 1 8 =

-12。這樣，在正常的情 下，甲和乙都不會開賭或者說甲和乙都會禁

賭。但在甲和乙的人員和資金可以相互流動的情 下，如果甲不開賭

而乙開賭，這時甲會有部分賭客前往乙地參賭，假設甲可能會有0.8的

正收益流到乙，那麼此時甲的淨收益就是這0.8的正收益所帶回來的負

面影響-2.4，而乙的淨收益則是0.8+6-18=﹣11.2。這樣，在正常情

下，甲和乙都是負收益，從而甲和乙也都不會開賭或者說都會禁賭。

但如果甲開賭而乙不開賭，假設甲可以從乙處得到3個單位的正收益，

這時甲開賭的總收益就是1+3-3=1，乙的總收益就是流到甲那裡的3個

單位正收益所帶回來的負收益-9，但這也好於乙自己也開賭所會造成

的負收益-12或-11.5，所以在這種情 下，雙方各自的最佳策略就是

甲開賭而乙不開賭，因此此時甲會堅持開賭而乙則寧可承受損失也

會堅持不開賭。這種情 也是一種雙方非合作博弈時的納什均衡（見

下表）。

甲

開賭 不開賭

乙 開賭 （-2，-12） （-2.4，-11.2）

不開賭 （1，-9） （0，0）

在以上這個模型中，甲為了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可能會通過多

種方式來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博彩業，從而爭取從乙處那裡能夠獲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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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正收益。但甲從乙處獲得正收益4是一個臨界點，此時甲的社會收

益是1-3+4=2，乙的社會收益是流出的4單位正收益所帶回來的社會損

失-12，與乙自己開賭所會得到的社會收益相同。而一旦甲從乙處獲得

的正收益超過了4，這時甲開賭給乙造成的社會損失就超過了乙自己開

賭所能造成的社會損失-12，這樣乙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或者說

最小損失）就會也開賭，這就會使甲在博彩業上的收益從2轉變為-2。

這種甲乙雙方都開賭雖然是由雙方所構成的整個社會總體福利最差的

一種情 ，但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也是甲乙雙方各自追求最大

利益的合理結果。

因此在以上模型中，甲的最明智選擇是將自己的博彩業發展水平

控制在只從乙處獲得正收益為4這一臨界水平上，這樣才能使自己獲得

最大利益；而一旦超出了這一水平，甲的社會收益不僅不會上升反而

會下降。但在現實生活中，甲很可能會由於不知道自己的這一博彩業

發展水平的臨界點在那 ，為追求更大利益而持續不斷地發展自己的

博彩業。這種做法的最終結局就是既會使甲乙都開賭（兩個經濟體時的

“博彩爆炸”），也會使甲從博彩業上所得的社會收益從正轉為負。

以上模型用具體數字來表示，可能說服力顯得較弱一些。現在本

文將其改為較一般的數字。如果設在封閉狀態下小經濟體甲開賭所得

社會收益為a、社會損失為-b，大經濟體乙開賭所得社會收益為c，社

會損失為-d，則由前述博彩業的社會收益小於社會損失，就有a＜b，c

＜d。這樣在甲和乙都不開賭的情 下，甲和乙的社會收益都是0；在

甲和乙都開賭時，甲和乙的社會收益分別為a-b和c-d，均為負數；在甲

開賭而乙不開賭時，設有c’（c’＜c）單位正收益從乙流到甲，並給乙帶

回d’（d’＜d）單位的社會損失，則甲此時的社會收益是a-b+c’，乙的社

會收益是-d’；而在甲不開賭乙開賭時，設有a’的正收益從甲流到乙，

並給甲帶回b’的社會損失。這樣就構成了以下這張表：

甲

開賭 不開賭

乙 開賭 （a-b，c-d） （-b’，c-d+a’）

不開賭 （a-b+c’，-d’）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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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甲是小經濟體而乙是大經濟體，因此c’相對a、b來說可能會

顯得較大一些。這時只要a-b+c’＞0、a-b＞-b’，-d’＞c-d、-d’＞c-

d+a’，甲和乙各自的最佳策略就是“甲開賭”而“乙不開賭”。但若甲持

續不斷地發展自己的博彩業並能獲得成功，就會使甲開賭而給乙所造

成的社會損失-d’的絕對值不斷上升，從而使-d’＜c-d。到那時乙為追

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或者說減少自己的利益損失，就會被迫也開賭。

從以上模型也可以看出，在兩個獨立且人員和資金相互開放的經

濟體之間，堅持開賭的往往是其中規模較小的一個，這與我們在現實

世界中看到過去開賭的常常是一些小經濟體（澳門、蒙地卡羅）的情

基本吻合。而且這種“一個開賭，一個不開賭”的狀 能夠持續下去的

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小經濟體開賭對大經濟體所造成的社會損失，不

能大於大經濟體自己開賭所能給自己造成的社會損失，否則在這種情

下，大經濟體的最佳策略就是也開賭，這樣就形成了“大家都開賭”

這樣一種“賭博爆炸”的狀 ，也就相當於一個封閉社會裡開賭的情

，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種社會福利最差狀 。當然如果真到出現這

種情 時，雙方可能又會通過協商談判來約定大家都不開賭。所以，

對已經開賭的小經濟體而言，其在博彩業上的最佳策略，是將自己的

博彩業規模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這樣既可以使自己獲取利益，又可

以避免大經濟體也開賭所給自己造成的利益流失。

三、多個獨立經濟體之間“開賭”與“不開賭”

的關係分析

以上模型也可以推廣到用於說明多個相互獨立且人員和資金可以

相互流動的經濟體之間的“賭與不賭”的關係演變情 。假設n個相互獨

立且人員和資金可以相互流動的經濟體分別為A
1
、A

2
、⋯⋯、A

n
，在

這n個經濟體中，如果其中的某個經濟體（不妨設為A
1
）最先開賭並能從

其他經濟體處獲得利益輸入從而使自己在博彩業上的社會收益大於社

會成本，這樣A
1
的博彩業就會一直堅持下去；而如果此時A

1
對其它經

濟體所造成的利益損失小於其它經濟體自己也開賭所能給自己所造成

的利益損失，那麼其它經濟體就會堅持不開賭。這種“A
1
開賭，其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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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不開賭”的狀 就會長期維持下去。但如果A
1
想通過不斷發展博彩

業來為自己獲取更多的利益，那麼隨著A
1
博彩業的發展，A

1
對其它經

濟體所造成的社會損失也會上升。當A
1
對A

2
所造成的社會損失大於A

2

自己開賭所能造成的社會損失時，A2就會也開賭，這樣A
1
和A

2
就形成

了一個更大的“博彩業”。而A
1
、A

2
所形成的這個更大的“博彩業”對其

它經濟體所造成的社會損失也會增加，而當這個更大的“博彩業”對A
3

所造成的社會損失超過A
3
自己開賭所能造成的社會損失時，A

3
就會也

開賭；⋯⋯，以此類推，最終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體相繼開賭，從

而形成一種“博彩爆炸”的情形。

以上“博彩爆炸”的形成過程還顯示出對某一地區的博彩業來說存

在一種“博彩業發展陷阱”：如果某一已開賭地區甲持續不斷地發展自

己的博彩業市場，就會使周邊地區為減少自己的社會損失也被迫開

賭，從而使甲的博彩業市場迅速萎縮。澳門和香港在足球博彩上的例

子，就可以視為是這種“博彩業市場陷阱”的一個實例。澳門在1998年

正式開設足球博彩後，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和毛利潤一直呈上升趨勢；

但在2003年8月1日香港正式開放足球博彩後，澳門足球博彩投注額和

毛收入都迅速轉變為呈下降趨勢（見下表）：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足球博彩投注額（億元） 65.23 78.72 96.70 98.83 85.93 63.64

足球博彩毛收入（億元） 3.42 4.86 6.22 4.96 4.29 3.23

 資料來源：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

澳門足球博彩的這種下降趨勢，用圖形來表示，就是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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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澳門的啟示

博彩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是維持和提高澳門居民經濟收入和生

活水準的主要產業。但如果澳門一味堅持發展博彩業，一種情 就是

這種發展沒有實效，從而會造成澳門資源的浪費；另一種情 就是澳

門博彩業的收益依然會持續提高。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澳門博彩

業收益的持續提高會給周邊地區帶來相應的社會損失增加，從而可能

會引爆澳門附近整個區域的“博彩爆炸”，使澳門的博彩業遭遇“博彩業

發展陷阱”。現在馬來西亞已有賭場，新加坡已正式 定開賭，日本也

已 定開賭，泰國和臺灣的澎湖是否開賭還在觀望之中。當新加坡的

賭場建成並正式投入使用後，澳門、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博彩業一起

會對這一區域的其它國家和地區產生更大的博彩業社會損失。由所有

獨立經濟體均為“經濟人”這一假設出發，合理的推論就是這一區域裡

今後開賭的國家和地區會越來越多。而當這一區域裡正式開賭的國家

和地區越來越多的時候，如果依然想像在開放國門的大前提下目前兩

個對澳門博彩業影響最大的地區 —— 香港和中國內地永遠都不會採取

任何保護自己利益的措施，那麼這種想像與經濟分析的基本出發點“經

濟人假設”也不相吻合。另外，在周邊地區都開賭時，如果還能想像別

的國家和地區的賭客會捨棄當地賭場而只來澳門賭場娛樂，那麼這種

想像也難以令人信服。

作為一個微小經濟體，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澳門在博彩業上的最

佳策略是將自己博彩業的發展控制在“別人如開賭會有更大的社會損

失”這一水平上，要想明確知道這一水平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需要

進行更多的調查和分析。但如果漠視這一水平的存在，而要堅持不懈

地發展澳門的博彩業，那對澳門來說應該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